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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公司全力保障举报人或举报单位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避免相关人员

因举报或作证而遭受变相排挤、打击报复、诬告陷害。

4.3.2 无论从何种渠道获得举报人的个人信息，接收举报或参与调查的工作

人员均不得擅自向任何部门和个人泄露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举报内容。

4.3.3 对违规泄露举报人个人信息及举报内容，或者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

复的人员，应当给予严肃处理，直至解除劳动合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4 保密

4.4.1 举报管理及举报人保护相关工作人员，应对举报涉及到的所有信息及

调查中收集到的所有数据予以保密，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工作团队外的任何人员

透露，其他人员也不得随意打听或违规获取与举报相关信息，如若违反，按照

公司有关规章制度或规定处理。

4.4.2 在对举报内容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被问询、协助调查的相关人员也负

有同样的保密义务。

4.5 其它

4.5.1 本制度由公司法律合规部起草，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实施，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解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保留随

时修订、更改或废止本准则的权利，并将定期或不定期根据法律法规变化、行

业发展和公司实际情况，适时对本制度进行调整和完善。本制度的最新版本于

公司官网（https://www.raas-corp.com）公示，敬请关注。

4.5.2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政策

执行。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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